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广东威华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一、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独立意见 

本次修改后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切实可行，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有利

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实现持续稳定发展。我们对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的独立意见 

经审议，我们认为：本次修订后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

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

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发

展需求，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和全体股东利益。我们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三次

修订稿）的独立意见 

基于实际情况发生变化，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

响的分析和提出的填补回报措施，以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填补回报措施所作出的承诺，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和持续性发展的要求，具备合理性、可行性，有利于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三次修订稿）》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关于与上海杉杉创晖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暨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的独立意

见 

因目前资本市场环境变化，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发展规划等因素，本次

签署终止协议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发行监管问答——

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关事项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我们对与上海杉杉创晖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杉杉创晖丰盛1号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拟设立））、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

的战略合作暨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此页无正文，为《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署： 

 

 

 

                                                                       

何 晓                     周 毅                   马 涛 

 

 

          

 

 

2020 年 10 月 23 日 

 

 

 


